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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扣征文主题，在理论和实务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有益探讨，对于发挥好新时期人民法院
的职能作用有很好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分四篇，内容包括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人民法院在权利
救济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人民法院在公权制约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人民法院在纠纷
终结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本书可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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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玉华，1951年9月生，山东安丘人。
现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二级大法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法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已出版著作《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价值观》、《司法之道一以当事人为本》、《刑罚之
道》、《经济犯罪与刑罚》、《司法要略》等，并先后在《人民司法》、《山东审判》等刊物发表论
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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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
人民法院“三大功能”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展开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司法——应警惕“可操作性”的标签化蔓延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能动司法是实现法院
 “三大功能”的最佳方式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理论认识与实践路径
法律体系之社会认同——基层法院“以当事人为本”理念的司法践行
影响司法功能发挥的因素、成因及解决路径
社会结构性紧张语境中的司法“三大功能”
法律体系形成后法院职能发挥的内在根据——以彭宇案为例的分析
论司法审判与民意的关系——以张明宝事件为分析视角
人民法院功能定位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探析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之司法应对——以人民法院“创新司法”为视角
法律体系形成与人民法院使命
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发挥——以群众观点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涉诉信访制度——兼谈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
法院“三大功能”实现路径探析——以行政非诉执行模式选择为视角
以理性的司法实现司法的理性——以人民法院“三大功能”为研究视角
浅析人民法院“三大功能”理论及实践指导意义
论人民法院“三大功能”的价值定位
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以人民法院职能定位为视角
探索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发展的新思路
第二篇 人民法院在权利救济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回应之思：“个案救济”与“公众引导”——以人民法院权利救济之功能定位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特困申请执行人之救助——基于执行案件两分机制的考察
人民法院对商标近似及其侵权判定研究
略论我国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现状、不足及建议
困境与出路——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之完善构想
从“亡羊补牢”到“未雨绸缪”——家事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实证分析
人民法院在应有权利到实有权利过程中的作用
法院高调解率下的冷思考——以民商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情况为研究视角
论我国执行救助基金制度的完善——以垦利法院为主要样本
权利救济视野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的建立与完善
民商事抗诉再审案件的几个问题
反思与重构：人民法院权利救济功能之再审视
第三篇 人民法院在公权制约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论司法建议的性质与功能——以司法建议对公权力的制约为视角
基层法院行政审判与行政权力控制——以垦利法院行政审判为考察样本
案析行政审判对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启示——以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为视角
规范二审裁判权运行的思考
和谐司法语境下控辩协商制度的借鉴构想
以司法审查的标准为视角看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
第四篇 人民法院在纠纷终结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返回司法的形而下：重新发现人民法院的纠纷终结功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

立法目的、社会效果与能动司法——浅析人民法院在纠纷终结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规则之治与乡土逻辑内在紧张下的司法抉择——浅议民间法在人民法院发挥纠纷终结功能中的运用
铸就农村地区纠纷终结工作的“定海神针”——略论人民法院纠纷终结功能的乡土行进路径
乡土司法与纠纷终结——基层纠纷解决方式的反思与探索
基层人民法院纠纷解决的困境与出路——以建立和完善诉调对接机制为契入点
司法调解规范化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以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浅析人民法院纠纷终结功能的实现——以提升司法公信力为视角
人民法院在纠纷终结中的功能定位、理念及措施
“东营法院杯”征文获奖名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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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是法律条款本身太宽泛、太笼统，只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就会使法律成为宣示
性、倡导性道德信条，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法律因为不具有可操作性实际上是摆设。
但我们发现，说这种话的多是法官或者其他执行法律的人。
律师所说的“法律可操作性”恰恰与此相反，反而是指那些原则性的、笼统的法律规定。
所谓法律的可操作性就是利用法官等所讲的“法律的不可操作性”来进行操作。
很多律师认为，某个案子，从程序上、证据上，有很多操作的余地。
这个“余地”恰恰是指一般人所指称的法律模糊、不确定、不周延、矛盾等。
“如果很好地利用主观、客观条件，这个案子的委托方，就有可能胜诉。
反之，如果没有利用，就会败诉。
或者说，这是一个既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的案子。
就看律师、当事人如何进行运作了。
”②在这里操作就是指运作。
“一个案子的的可操作性，给律师施展才能创造了广阔的天地。
也对律师的良知，是一个考验。
当事人能否、或者说是肯否付出相应高额的律师费，以获得（或者说是‘购买’）充分高明的技巧，
将操作性都利用起来，也是对当事人的号验。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认识法律的可操作性？
从司法的角度看，法律不能也不能也不应该被操作，可操作性不能作为法律的特性。
按照法治论者的设想，法律是用来约束我们的思维活动的规范，是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
 三是法律规范的要素缺乏不具有可操作性。
如缺乏制裁要素、缺乏条件要素等。
例如，1996年10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章“家庭赡养与扶养”第10条
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所谓“关心”、“精神上慰藉”已经有“看望或者问候”的意思；然而第5章“法律责任”第45条规
定：“人民法院对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或者扶养费的申请，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其中“赡养费或者抚养费”仪涉及“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的范畴，如何确保“关心”、“精
神上慰藉”落到实处，并无任何制裁性的规定，致使该条款因无法确保“关心”、“精神上慰藉”落
到实处而不具可操作性。
如今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意在通过法律推动亲情、孝心走进新时代”，充分体现出社会对
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心。
然而，仔细揣摩对比，不难发现：这条法规依然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一纸空文。
缺乏制裁性条款多是一些道德要求，或者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这是法律道德化的必然反映，立法者必
须在法律中表述一些基本的道德性倡导，但对这些倡导性条款因其本身足道德信条，一般来说郜拿不
出具体的处罚办法，缺乏制裁的要素，成为所谓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
这里的问题也许在于，这里的操作该是谁来操作？
显然作者是在指出执法主体无法在诉讼的角度上操作。
但是我认为，只要执法主体愿意，他们所依据的法律是十分宽泛的，按照律师的观点恰恰是非常容易
操作的。
火键是世风日下，社会缺乏守望良知的人，法官们对这些涉及道德的行为，只要不是极端的情况不敢
“操作”（适用）。
在这里，法律是不是废纸实际上又回到了法官的职业道德操守上了。
从一个方面说，这些道德性的倡导大家是郁能够理解的，不愿意执行绝不是理解不了或规定得不够细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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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体系形成与法院职能作用》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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